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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面广告牌执照条件 

 

1. 在未获得营业执照之前是不准安装广告牌。 

 
 

2. 安装广告牌的条款： 

 

i. 每个安装横行的广告牌的尺寸不能超过 4 英尺的高度和宽度则不能超

过店面的宽度。 

 
ii. 每个安装垂直的广告牌的尺寸须是  

         6 英尺 (高度) x 3 英尺 (宽度). 

 

iii. 窗户或是建筑物的烟囱范围是不应许安装有架构/有结构的广告牌。 

 

3. 广告牌的用语如下： 

 

i. 企业名称和主要的销售名称一定要使用鲁米文字。 

 
 

ii. 华文，淡米尔文或是其他的语文必须比鲁米文字小 75%。 

 

iii. 如有使用商标，标识，标签和口号必须事先获得居銮市议会的批准。 

 

iv. 主要的商业活动必须使用国文和字体的大小必须比起整个广告牌的高

度少过 15%。 

 

v. 使用中文，淡米尔文或是其他的语文的企业名称字体不能超过整个广

告牌总高度的 10% 

 

vi. 使用国文必须获得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的认证。 

       
 
 



4. 使用“清真”, “覆盖清真”，Bismillahhirrahmanirrahim 或其他相关

的用语必须获得 Majlis Agama Islam Negeri Johor 或是 JAKIM 的批准。 

 

5. 对于广告牌比规定的结构/架构还大则必须事先获得居銮市议会发展局

的架构许可证。 

 

6. 广告牌持有人必须时常保持广告牌在良好状态下，清洁及整齐。 

 

7. 以下广告牌是禁止被安装的： 

  

a. 广告牌会导致交通危险，交通混淆。 

 

b. 广告牌安装在公众或在任何公共场所会造成阻碍的。 

 

 c. 广告牌安装横行或是垂直会引起电力线路或通信线路受干扰。 

d. 封锁，堵住窗户或建筑物的烟囱。 

 

e. 酒精饮料，香烟，耀眼的照片，无礼行为/淫秽或视觉广告并不

象征马来西亚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f. 广告牌没有关系到建筑物不应许被安装。 

 

g. 政治广告牌。 

 

h. 广告牌安装在屋顶/屋顶上面 

 
 

 


